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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新农业法案中农业补贴政策的改革及启示

许　荣,肖海峰

(中国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　基于美国历史上第１８个农业法案«２０１８年农业提升法案»文本,文章在梳理

其主要内容的基础上分析了美国农业补贴政策的主要特点和变化趋势.总体上看,２０１８美

国农业法案保持了农业政策的延续性和针对性,继续实施２０１４美国农业法案中实施的价格

损失保障政策和农业风险保障政策及营销援助贷款和贷款差价支付等多项基础政策,仍将

保障农民收入作为首要目标,并对支持和保护水平进行了相应的提高,为农民提供一个更加

安全的农业收入网.同时,美国新农业法更加注重政策项目的实施效率,试图构建一个注重

补贴效率和强化风险管理的新安全网.２０１８美国新农业法案中农业补贴政策的改革对我

国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即农业政策改革的方向是支持方式市场化、保
护手段隐蔽化、项目执行效率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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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８年１２月,美国«２０１８年农业提升法案»出台,极大地提升了对农业补贴的程度.农业补贴是

一国政府对本国农业支持与保护的一种最主要的政策工具,对稳定农产品价格、促进农业生产和农民

增收具有重要意义.在 WTO农业多边协议框架下,农业补贴措施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引起贸易

扭曲的政策,叫做“绿箱”政策,它是指政府执行某项农业计划时,其费用由纳税人负担而不是从消费

者转移而来,且对生产者没有影响的农业支持措施,这些措施均可以免于减让承诺,如一般农业服务、
与生产不挂钩的收入补贴、自然灾害救济补贴等;另一类是可以产生贸易扭曲的政策,如对粮食等农

产品提供价格、面积、出口或其他形式的补贴,叫做“黄箱”政策,要求成员方必须进行消减,如价格支

持、面积补贴、农产品营销贷款补贴等.根据 WTO«农业协定»,各成员国制定了相应的农业补贴政

策,并取得了重要的成效.

近年来,随着美国玉米、大豆等主要农作物产量的激增致使全世界粮食供应过剩,导致美国农作

物价格持续下跌,美国农场净收入也持续下降.据美国农业部统计,２０１８年美国农场净收入已由

２０１３年的１２３３亿美元逐渐下降至５４８亿美元,美国农业经济已连续５年呈现下行状态.此外,自

２０１８年初以来,涉及美国主要农业出口市场(包括中国、加拿大、墨西哥和欧盟等)的一系列贸易纠纷

破坏了美国农产品出口,而这些出口正是美国农产品价格和农场盈利能力的关键支持.在农业收入

的下降及农产品出口前景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历史上第１８个农业法案«２０１８年农业提升法案»

正式出台.这项为期五年的法案重新修正了关于美国农业生产、环境保护、营养、农村发展、农业贸易

等多项计划内容,尤其是在农业收入补贴方面,对政策实施效果进行了强化,在严峻的农业经济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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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为美国农民收入安全提供了保障.本文试图通过梳理总结２０１８美国新农业法案中农业补贴政策

的主要变化及特点,并为我国农业政策制定的提出相应的启示.

　　一、«２０１８美国农业法»农业补贴政策内容主要变化

　　２０１８年美国新农业法案共１２章,分别是“商品计划”“环境保护”“贸易”“营养”“信贷”“农村发

展”“科研及其他事项”“林业”“能源”“园艺”“作物保险”与“其他”,其中商品计划包含了美国农产品

主要支持政策,例如主要针对粮食生产的价格损失保障计划、农业风险保障计划和营销贷款计划以及

专门针对乳制品、棉花及食糖的相关保障措施等[１Ｇ２],为美国农民生产制定了更加严密的农场收入安

全网.相比较２０１４农业法案,２０１８美国农业法实施的农业补贴政策类型没有变化,但为了应对农产

品价格的持续下跌和农民收入的下降,多项政策措施补贴力度有所增加,具体体现在以下４个方面.

１．农业补贴预算有所增加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利用基线分别测算了２０１９—２０２８年实施２０１４农业法和实施２０１８农业法

的支出情况(见表１).结果显示,如果继续实施２０１４农业法案,２０１９—２０２８年共支出７８６７亿美元;
实施２０１８农业法案共支出８６７２亿美元,较前者增加１０．２３％.与２０１４农业法预测支出相比,如果

实施２０１８农业法,研发、园艺、贸易、商品计划、能源和其他支出将会增加,其中２０１９—２０２３年商品计

划将累计增加２．６３亿美元(见表２),说明美国政府将增加预算来支持农民生产,保障农民收入的

稳定.
表１　２０１８美国农业法支出(２０１９—２０２８年) 亿美元

项目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２０２６ ２０２７ ２０２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３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８

２０１４美国农业法案 ７７９ ７６９ ７８１ ７７２ ７７１ ７７７ ７８６ ７９７ ８１０ ８２６ ３８７２ ７８６７

２０１８美国农业法案 ８５４ ８４６ ８６０ ８５３ ８５２ ８５８ ８６８ ８７９ ８９３ ９０９ ４２６５ ８６７２

　注:数据来源于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网站:https://www．cbo．gov/,表２同.

表２　２０１８美国农业法与２０１４农业法相比各农业项目支出增减情况(２０１９—２０２８年) 亿美元

项目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２０２１ ２０２２ ２０２３ ２０２４ ２０２５ ２０２６ ２０２７ ２０２８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３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８

商品计划 ０．６７ ０．３０ －０．７４ ０．２１ ０．５７ ０．８４ ０．２４ ０．１６ ０．３６ ０．０２ １．０１ ２．６３

环境保护 ３．６５ ２．８３ ０．１７ －０．８１ －０．２９ ０．１５ －１．９２ －１．４６ －１．３１ －１．０６ ５．５５ －０．０６

贸易 ０．４７ ０．４７ ０．４７ ０．４７ ０．４７ ０．４７ ０．４７ ０．４７ ０．４７ ０．４７ ２．３５ ４．７０

营养 －０．１２ ０．３３ ０．２９ ０．２６ ０．２１ ０ －０．１９ －０．２４ －０．２７ －０．２７ ０．９８ ０

信贷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农村发展 ７．５０ －１．５０ －３．５０ －３．８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４．００ －５．３０ －２５．３０

研发 ０．１９ ２．１６ ０．３５ ０．４１ ０．５５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３．６５ ６．１５

林业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０

能源 ０．０４ ０．１７ ０．２８ ０．３２ ０．２８ ０．１１ ０．０３ ０．０２ ０．００ ０．００ １．０９ １．２５

园艺 ０．３０ ０．４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６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０．５０ ２．５０ ５．００

作物保险 －０．０１ －０．１０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１２ －０．１１ －０．４７ －１．０４

其他 １．３６ １．５９ １．１９ １．２２ １．４９ ０．８２ ０．８５ ０．８５ －２．８５ ０．８７ ６．８５ ７．３８

总支出 １４．０６ ６．６４ －１．０１ －１．２４ －０．２５ －０．７３ －３．６５ －３．３３ －６．７２ －３．０７ １８．２０ ０．７０

总收入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０７ ０．３５ ０．７０

赤字 １３．９９ ６．５７ －１．０８ －１．３１ －０．３２ －０．８０ －３．７２ －３．４０ －６．７９ －３．１４ １７．８５ 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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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继续实施并加强价格损失保障计划和农业风险保障计划

在预算吃紧、价格持续下跌的双重压力下,２０１４美国农业法案对２００８农业法案中商品计划做了

较大的调整.在农业补贴政策方面,取消了农业直接补贴、反周期支付和平均作物收入选择补贴,设
立了价格损失保障(pricelosscoverage,PLC)和农业风险保障(agricultureriskcoverage,ARC)项
目.生产者可选择参加两个项目中的一种.其中,价格损失保障项目主要是针对市场价格下跌给生

产者带来的损失,政府根据价格差进行补偿,效果与反周期支付类似;农业风险保障项目主要是补偿

生产者的收入损失,其实施目的与之前的平均作物收入选择补贴相似,因而可视作该补贴方式的改

进[３].２０１８美国农业法将继续实施价格损失保障(PLC)项目和农业风险保障(ARC)项目.
价格损失保障项目实施原理与我国的目标价格补贴实施原理相似.其实施范围包括小麦、玉米、

高粱、大麦、燕麦、长粒米、花生和豆类油料等.该计划起初先设定一个参考价格,如果当年市场价格

低于法定参考价格时,则向生产者提供补贴.补贴率(单位农产品补贴额)是法定参考价格与本年度

国内市场价格１２个月平均值之间的差额,两者差额越大,补贴率越高,反之亦然[４].价格损失保障计

划补助金额＝(法定参考价格－年度全国平均市场价格)×支付单产×８５％×基础面积.其中,补贴

单产可以延续２０１４年农业法案实施过程中农场主已经在美国农业部农场服务局(FSA)登记的单产

水平,但鉴于许多生产者在２００８—２０１２年期间作物产量欠佳,因此,允许农场主选择按照２０１３—

２０１７年平均单产(不包括种植面积为零的任何作物年)的９０％向农场服务局重新登记;基础面积确定

方法与２０１４农业法案规定相同,可以延续农场主在农场服务局登记的基础面积,也允许按照２００９—

２０１２年农场的种植情况进行产品间比例调整,但是每个农场的基础面积总量不得改变[４].

２０１８美国新农业法案为价格损失保障计划涵盖商品创建了新的有效参考价格,有效参考价格在

下述(１)和(２)两者中选择较小者,其中(２)为(a)和(b)中更高者:
(１)２０１４美国农业法法定参考价格的１１５％;
(２)(a)和(b)两者更高者

(a)２０１４美国农业法法定参考价格;
(b)最近５个营销年度涵盖商品销售年平均价格的８５％,不包括平均价格最高和最低的营销

年度.
可见,２０１８美国农业法案中有效参考价格允许参考价格增加至法定参考价格的１１５％,涵盖商品

参考价格的潜在增加,可能会增加政府补贴支付的频率和规模.
农业风险保障项目是一项收入保障计划,分为县和个人两项农业风险保障计划,生产者可以在两

项计划之间做出选择.具体来看,个人农业风险保障计划主要是针对农场主整个农场的所有作物品

种进行补贴,如果只是单个农产品受损,但整体收入高于保障收入时,农场主则不会得到补贴[４],反
之,如果农场主整体收入低于保障收入,则政府将根据农场主的总收入与保障收入之间的差额来确定

补助金额,整个农场补助总金额＝６５％×单位面积的补助金额×整个农场的基础面积,其中单位面积

的补助金额＝单位面积基准收入×８６％－实际收入,基准收入＝本农场最近５年单产的奥林匹克平

均值×最近５年国内平均价格的奥林匹克平均值.与个人农业风险保障政策不同的是,县农业风险

保障政策补贴的对象是农场单一品种,而非整个农场的收入,其补贴条件为某种农作物实际的县收入

水平低于县农业风险保障收入基准水平的８６％[４].如果农场参加的是县级计划,政府可以分作物进

行补助,每个作物的补助总金额＝８５％×每个作物单位面积的补助金额×基础面积(与价格损失保障

政策内容中基础面积规定相同),其中每个作物单位面积的补助金额＝单位面积基准收入×８６％－实

际收入,基准收入是最近５年单个作物的平均县产量(不包括县产量最高和最低的年度)乘以最近５
年该作物的全国平均市场价格(不包括国内平均价格最高和最低的年度)[５],实际收入是当年县的平

均产量乘以全国平均价格.单位面积的补助金额不得超过单位面积基准收入的１０％.

２０１４年的美国农业法案规定,农民或农场主在法案实行初期可自主选择参与价格损失保障或农

业风险保障项目,一旦选择将在法案施行期间内不能更改.２０１８年底出台的美国新农业法案有所不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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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法案规定生产者可在２０１９年首次在价格损失保障项目和农业风险保障项目之间进行选择,但该

选择仅在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０年两个作物年度有效,从２０２１年开始,生产者可在剩余的三个作物年度中

每年改变他们在价格损失保障计划和农业风险保障计划之间的选择,这也是２０１８年美国新农业法案

中农业政策内容的重要变化之一.但生产者如果选择了单个农场级的农业风险保障项目,当年整个

农场的作物都不能选择价格损失保障项目;如果选择了县级农业风险保障项目,农场主可以分作物类

型选择加入价格损失保障或农业风险保障项目,但只能选其一,且一经选择当年不能更改.此外,新
农业法延续了２０１４农业法案对生产者补贴限额的规定,要求每个农场主在所有补贴政策中可获得补

贴限额为１２．５万美元,且此人每年总收入限额为９０万美元,高于９０万美元则不可获得补贴.
表３　«２０１８农业法案»与«２０１４农业法案»

营销援助贷款率的比较

商品类型/单位
«２０１４农业法案»
营销贷款率/美元

«２０１８农业法案»
营销贷款率/美元

小麦/蒲式耳 ２．９４ ３．３８

玉米/蒲式耳 １．９５ ２．２０

高粱/蒲式耳 １．９５ ２．２０

大麦/蒲式耳 １．９５ ２．５０

燕麦/蒲式耳 １．３９ ２．００

超长棉/磅 ０．７９７７ ０．９５

长粒米/英担 ６．５０ ７．００

中粮大米/英担 ６．５０ ７．００

大豆/蒲式耳 ５．００ ６．２０

其他油料种子∗/
英担

１０．０９ １０．０９

干豌豆/英担 ５．４０ ６．１５

小扁豆/英担 １１．２８ １３．００

小鹰嘴豆/英担 ７．４３ １０．００

大型鹰嘴豆/英担 １１．２８ １４．００

分级羊毛/磅 １．１５ １．１５

未分级羊毛/磅 ０．４０ ０．４０

马海毛/磅 ４．２０ ４．２０

蜂蜜/磅 ０．６９ ０．６９

花生/吨 ３５５ ３５５

　注:∗ 其他油料种子主要指向日葵籽、油菜籽、菜籽油、红

花、芥子、亚麻籽、克拉姆及芝麻籽等;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４
和２０１８美国农业法案,表４同.

３．营销援助贷款和贷款差价支付补贴政策继续保

留,营销援助贷款率相应增加

除价格损失保障补贴政策和农业风险保障政策外,
营销援助贷款和贷款差价支付补贴政策也是美国实施

的一项重要的农业补贴政策.其主要目的是在市场价

格大跌的背景下为农场主提供一定的生产流动资金.
该项政策是美国政府为解决美国农民融资难等问题提

出的一项政策计划,在１９９３年被写入美国第一部农业

法案中,历经数次改革后发展成现在的形式.美国营销

援助贷款和贷款差价支付政策涵盖商品范围包括小麦、
玉米、高粱、大麦、燕麦、特长主棉、长粒大米、中粒大米、
花生、大豆、其他油料种子及羊毛等.具体的实施办法

是政府对涵盖商品设定了相应的援助贷款利率(实际上

是最低保护价),在作物种植季节前,生产者可以用未来

作物的产出作为抵押品,并根据农业法案规定的贷款率

计算出的金额向政府申领贷款,２０１８农业法案规定农

场主可贷款期限为９个月.等收获季节过后,如果作物

市场价格低于贷款率,农户可选择不要回抵押品,抵押

品归政府所有,贷款不需要偿还[６].反之,如果作物市

场价格高于贷款率,生产者可以向政府赎回抵押品并在

市场上出售,这就是“营销贷款援助”政策.如果,在市

场价格低于贷款率的情形下,生产者也选择要回抵押产

品在市场上进行出售,则政府将对抵押产品的市场价格

与贷款率差额部分给予生产者补贴,这就是“贷款差价支付”政策[７Ｇ８].２０１８美国农业法将继续实施

该政策,但相比２０１４年农业法,大多数商品的营销援助贷款和贷款差价支付政策的贷款率都有所增

加(见表３),如小麦、玉米、大麦、燕麦等产品已分别从«２０１４农业法案»规定中的２．９４美元/蒲式耳、

１．９５美元/蒲式耳、１．９５美元/蒲式耳、１．３９美元/蒲式耳增加至«２０１８农业法案»规定的３．３８美元/蒲

式耳、２．２０美元/蒲式耳、２．５０美元/蒲式耳和２．００美元/蒲式耳.

４．继续实施乳品利润保险计划,提高保险水平

在商品计划中,针对乳制品的政策也值得关注和借鉴.牛奶产业在美国农业生产中占有重要的

地位,从１９３３年第一部农业法«农业调整法»出台以来,美国就实施了一系列奶业支持政策,如牛奶价

格支持政策和奶农牛奶生产收入补贴政策等,来保障国内奶产业的持续发展[９].但随着玉米等饲料

产品价格的大幅度上涨挤压了美国奶农的利润空间,原实施的奶业支持政策再无法达到预想的成效,

有学者研究认为,对奶农生产利润进行支持比对牛奶收入支持更能保障国内的牛奶产业发展.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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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农业法案中针对乳制品生产的政策实施有较大的变动,取消了２０１４农业法中的乳品价格支持

计划、牛奶收入损失支付和乳品出口刺激计划,增加了乳品利润保障计划和市场捐赠计划[２].２０１８
年美国农业法将乳品利润保障计划改名为乳品利润保险,实施方式没有变化,但提高了保险水平,降
低了保费.

美国乳品利润保险计划的目的是保证奶农每生产百磅牛奶可以获得一定范围的利润保障.２０１４
美国农业法案规定奶农可选择利润保障范围为４~８美元,在２０１８农业法案中利润保障范围增加至

４~９．５美元,保险水平有所提高.若牛奶生产者选择最低保障利润(４美元/百磅),只需支付１００美

元的管理费,政府承担全部保费.如果保障利润超过４美元/百磅,保费则随着保障利润水平的提高

而上升.为更好的保障中小奶牛场主的利益,政府制定了双重保费标准.２０１４和２０１８美国农业法

案对适用于双重保费标准的奶农产量规定有所差别,２０１４农业法案规定奶牛场的产量低于４００万磅

即可使用I级保费标准①,高于４００万磅可适用于II级保费标准;在２０１８农业法案中可使用I级保费

标准的奶农产量提高至５００万磅,高于５００万磅适用于II级标准.相比于II级保费标准,适用于I
级保费标准的奶农承担的保险费将适度降低(见表４).２０１８美国农业法案对双重标准奶农产量的调

整,明显增加了可适用I级标准保费奶农的数量,在相同利润目标下,保费的降低增加了多数奶农的

利益.分保费标准来看,对于年产量低于５００万磅的奶农,２０１８农业法对于其所适用的保险费水平

的规定明显低于２０１４农业法,这一举措大大降低了美国中小奶牛生产者的保费负担,增加了利润的

空间;对于年产量大于５００万磅的奶农的保费水平,多数利润目标的保费水平也相应减少.可见,

２０１８美国农业法案为乳制品的生产者提供了更大的利润空间,尤其是对年产量低于５００万磅的奶

农,保护程度更强.
表４　美国乳制品利润保险项目保险和保费水平 美元/百磅

保障利润

２０１４农业法案

年产量低于４００万磅的
奶农需缴纳的保险费

年产量大于４００万磅的
奶农需缴纳的保险费

２０１８农业法案

年产量低于５００万磅的
奶农需缴纳的保险费

年产量大于５００万磅的
奶农需缴纳的保险费

４．０ 无 无 无 无

４．５ ０．０１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２５ ０．００２５

５．０ ０．０２５ ０．０４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５

５．５ ０．０４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３０ ０．１００

６．０ ０．０５５ ０．１５５ ０．０５０ ０．３１０

６．５ ０．０９０ ０．２９０ ０．０７０ ０．６５０

７．０ ０．２１７ ０．８３０ ０．０８０ １．１０７

７．５ ０．３００ １．０６０ ０．０９０ １．４１３

８．０ ０．４７５ １．３６０ ０．１００ １．８１３

８．５ / / ０．１０５ /

９．０ / / ０．１１０ /

９．５ / / ０．１５０ /

　　二、«２０１８美国农业法»农业补贴政策的特点

　　１．农业政策实施具有长期性与有效性

回顾美国历史各农业法案中农业补贴政策的一系列变革,虽然补贴名称及实施方式发生过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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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但基本原理可以总结为以下两种类型.一是支持性收购,与我国历史上实施的粮食保护价收购

类似,但在具体操作方式上略有不同.如营销援助贷款政策,生产者可按法案规定的支持性价格(即
贷款率)将农作物抵押给国家,获得贷款资金;之后,如果市场价格持续低于贷款率,则农民可以放弃

抵押品,而不需要向国家偿还贷款,贷款收入就成了销售收入;如果市场价格回升,农民还可以要回粮

食重新到市场上进行售卖,只需偿还国家贷款本金.营销援助贷款该项政策在过去的１７部法案中始

终保留[１０Ｇ１２];二是差价补贴.２０１４年农业法案取消了反周期支付补贴措施改为实施价格损失保障计

划,虽然政策实施方式发生变化,但政策实施基本原理没有改变,均是事先确定一个目标价格(参考价

格),之后根据目标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的差额对农民进行补贴[１３].２０１８美国新农业法案继续保留

价格损失保障补贴政策,来保障农民因作物价格的降低而遭受的损失.除此之外,２０１８美国农业法

案将延续２０１４农业法案中针对棉花、食糖及乳制品实施的特定产业政策,从而保障了农业政策实施

的长期性与有效性.

２．农业补贴政策实施仍以市场化为导向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美国农业补贴政策开始向市场化方向调整,发展至今,美国农业补贴政策

已表现出成熟的市场化特征.１９８５年美国«农业和食品法案»的颁布标志着美国农业补贴政策市场

化的开始,该法案规定实施补贴政策作物的补贴数额不再与农民当年的种植面积有关,而是与事先确

定好的“基数”面积相关,这样就大大减少了政策实施对市场的干预,充分发挥了市场引导的作用.到

１９９６年,美国«联邦农业促进和改革法案»开始实施“农业直接补贴”政策,该政策的操作方式完全与

当期农产品生产(单产和面积)及价格脱钩,政策实施手段转向完善农业生产的市场导向,因此,该法

案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第一部市场化特征明显的农业法案.随后纵然美国农业补贴政策也经历一系

列改革,但农业政策的操作方式并没有改变:一是只与当期价格有关但与当期面积及单产无关的半脱

钩补贴,如营销援助补助计划、反周期补贴和价格损失保障补贴等;二是只与基期面积、单产和基期价

格有关的完全脱钩补贴,如农业直接补贴政策与农业风险保障政策.在这些农业补贴政策实施过程

中,市场仍然发挥着重要的资源配置作用[２].２０１８年美国新农业法案将继续保留充分发挥市场引导

作用的三大基础性政策:营销援助贷款计划、价格损失保障计划和农业风险保障计划,为美国农业安

全生产提供了保障[１４].

３．农业补贴政策促使农业收入安全网更加牢固

２０１８农业法对农业收入支持项目进行了强化,完善了价格损失保障计划、农业风险保障计划、乳
制品利润保险计划及灾害援助项目等[１５],增加了对生产者的补贴力度.具体来看,当农场主因市场

因素遭受一定收入损失时,农业收入风险保障计划可以及时为其提供一定的收入补贴;当遭受自然灾

害或市场剧烈波动,收入损失更大时,２０１８年农业新法案将继续实施补充农业灾害援助计划,对任何

不受疫苗控制由于恶劣天气导致牲畜死亡损失都要给予补助、由于旱灾和火灾等对禽畜饲料造成的

损失进行补偿[５].与２０１４农业法案政策规定内容不同的是,从２０２１年开始农业生产者每年可以重

新选择价格损失风险计划和农业风险保障计划,从而使农民选择更具有灵活性,促使农业收入安全网

更加牢固.

４．补贴政策的黄箱体积变大

２０１８农业法案继续实施价格损失保障补贴政策和营销援助贷款政策.价格损失保障政策和营

销援助贷款政策虽与基期面积挂钩,但是与当年市场价格相关联,也属于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定»中
规定的受削减承诺约束的“黄箱”政策[１].２０１８农业法案对价格损失保障补贴政策中的参考价格设

定了１１５％的上浮率,潜在提高了补贴价格.此外,２０１８农业法案中实施的营销援助贷款政策的贷款

率也相应增加,均使得美国农业补贴政策的黄箱体积变大,将会对农产品国际贸易产生更大的扭曲,
也可能产生新的贸易摩擦和争端.

５．政策项目实施更加注重执行效率、可获得性

２０１８美国新农业法案加大了对农业政策项目执行过程和结果数据收集工作的要求力度,大大提

０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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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了政策项目的执行效率及操作性,有助于保证项目实施效果.如２０１８农业法案对生产者生产的每

种作物县平均产量数据的获得和县行政区域的划分进行了重新的规定.以往历史上美国农业补贴政

策中可使用的平均县产量是通过国家农业统计服务局(NASS)进行的年度调查获得的,并发送给农

牧业企业.但由于一些县的低反应率和各县之间的不同经验导致了县农业风险保障项目付款在相邻

县之间差别较大,影响了政策项目的实施效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２０１８年农业法案允许农业部用

从作物保险合同中获得的产量数据来替换国家农业统计服务局(NASS)获得的基准县产量.这个规

定的实施提高了农业补贴政策项目数据的可获得性,也减少了项目的执行成本.并且２０１８年农业法

案对于县的行政范围做了明确规定(必须是大于１４００平方英里、包含并超过１９００００个基本英亩),
且从２０１９年开始县农业风险保障项目的支付将基于农场的实际位置,跨越多个县的农场按比例分配

到每个县.此外,２０１８美国农业法案也严格规定在每个适用的１２个月营销年度结束后的３０天内,
部长应公布实施的所有农业补贴政策的付款信息,如实施补贴作物的历史县产量、全国的平均市场价

格以及各项农业政策的付款率等,保障项目的实施的准确性和透明性,从而提高政策项目的执行

效率.

　　三、２０１８美国新农业法案对我国农业政策的启示

　　２０１８美国新农业法案保持了农业政策的延续性和针对性,继续延续２０１４美国农业法案中针对

各作物实施的价格损失保障政策、农业风险保障政策及营销援助贷款和贷款差价支付等基础政策,并
对支持和保护水平进行了相应的提高,为农民提供一个更加安全的农业收入网,帮助美国农民在经济

下行的时期,不会因扭曲的市场或成本增加而造成损失.梳理２０１８美国农业法案中农业补贴政策的

改革做法,反观我国现行农业支持保护政策,提出如下几点启示:
(１)加快农业投入立法进程,实现我国农业支持保护的长效机制.美国高度重视农业生产,其农

业政策的制定通常由立法机关通过法律或法规形式来规范,以确保对农业保护起到长期有效地支持.
但我国财政对农业补贴缺乏一个长期性的部门政策目标,往往是作为短期宏观稳定政策的一个组成

部分.财政直接用于农业补贴的政策一般与中国各级政府制定的农村经济政策有关,通常作为农村

经济政策的配套措施.由于我国农业补贴缺乏规范的长期目标且具有较大的变化性,导致农业支持

与生产不协调统一,补贴效率低,总体效果并不理想.因此,美国农业法的稳定性和权威性值得我国

借鉴.今后,我国应加快«农业投入法»的研究和制定,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各种农业扶持和保护政

策纳入法律体系,实现农业政策的制度化和程序化,确保农业补贴政策实施效果.
(２)不断完善农业补贴机制,减少对市场的扭曲程度.目前,我国针对棉花实施的目标价格补贴、

针对玉米和大豆实施的生产者补贴以及针对小麦和水稻实施的最低价格收购补贴政策,其实施原理

都是与当期的面积和当期的价格挂钩,均属于 WTO 规则规定的黄箱政策.实施上述政策也存在一

些问题,一是由于我国实施的补贴政策与当期面积挂钩,政府需每年重新核实农民种植面积,不仅增

加了物力和财力投入,核算程序也较复杂,大大增加了操作成本;二是根据 WTO规则的规定,我国的

黄箱补贴数额为农业生产总值的８．５％,并且严格规定我国每年的综合支持量不能超过所承诺的约束

水平,但上述政策的实施也有可能突破这个限制.因此,考虑到 WTO规则要求及操作成本较高等问

题,我国需要不断完善农业补贴机制,可以借鉴美国实施的“价格损失保障政策”的操作方式,如参与

补贴商品的价格计算可以与当期有关,但补贴商品的面积需按照基期面积来计算,从而减少政策实施

对市场的扭曲程度.
(３)保障农民收入稳定,促进农业保险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然条件,特别

是气候条件,这就决定了农业是一个高风险的产业.为了促进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减少农民收入的

波动,保障农业投资的安全,美国实施了农业风险保障项目、灾害援助项目以及针对棉花生产的累计

收入保险计划和针对乳制品生产的利润保险项目等等,并取得了较好的政策实施效果.虽然我国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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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７年开始就实施了农业保险试点,但成效并不理想.因此,应借鉴美国保险制度实施特征,基于我

国农业生产的实际特点,制定针对我国不同类型农作物生产的保险政策,实现不同经营主体的风险管

理需求.
(４)充分利用黄箱政策空间,增加绿箱政策补贴力度.保障我国粮食安全供给和农民生产收入不

减少始终是我国农业补贴政策实施的主要目标,而加大农民的补贴力度,完善农民生产的利益保障机

制,必须在 WTO规则的约束下充分利用我国黄箱政策空间,增加绿箱政策补贴力度.近年来,我国

农业黄箱支持水平虽然增长较快,但仍处于“微量允许”范围内,我国黄箱政策支持还有一定的空间,
绿箱政策利用也很不充分,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也有较大差距.基于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现实情

况,目前实行的黄箱政策在短期内还不能大规模削减,应该以调整改进为主,进一步用足用好;同时,
扩大绿箱支持政策实施规模和范围,强化农业保险、自然灾害救济补助、农业科研及农业基础设施建

设等项目的支持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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